
 

中文姓名

英文姓名

中文姓名

英文姓名

中文姓名

英文姓名

中文姓名

英文姓名

申 請 人 ： 申 請 日 期 ： 訂 單 編 號 ：

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承 辦 人 ： 收 件 日 期 ：

處理利用。您如須使個資法第3條權利，請電洽本公司。

 

www.startravel.com.tw

總公司地址：22146 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5號16之12 ‖ 代表號：449 - 8688 ( 手機直撥請加02 )

未用行程

6. 本公司基於銷售旅遊商品、售後服務及後續提供您旅遊商品資訊等目的，得蒐集您於本表單所記載之個人資料，於營運期間內供燦星及協力廠商以合法合理方式

原票行程 未用行程

機票號碼

4. 若原始購買機票含贈品者，於退票時皆須一併附上，否則將依據當時活動公告或航空公司規定折算當時價值扣回。

5. 退票作業時間約3個月後，可電洽您的客服人員查詢退票作業進度(若遇申訴案件或特殊情況可能延長至6個月以上)。

原票行程機票號碼

機票號碼 原票行程 未用行程

2. 申請人須填妥此申請單並連同帳戶影本一併傳真、E-mail或郵寄回本公司辦理；客服人員收到退票申請文件後，再與旅客確認，方可作業後續退票流程。

機票號碼

© 2022 Star Travel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

 □我已完整閱讀退票須知，並同意所有規定事項。

國 際 機 票 退 票 申 請 表

退款方式：機票退款以原付款人為主；查無原付款人時退款將退至機票搭乘人，若欲將款項退至第三人或付款人，需附上切結書，才可辦理退票。

□ 匯款退費　銀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款帳號：

注意事項：

1. 退票之其他相關規定及流程請參閱本公司網頁退票須知。

原票行程 未用行程

3. 申請退票前務必連絡客服人員取消訂位紀錄，機票請勿No-Show，以免機票產生額外No-Show罰金 或 造成無法退票狀況發生。


